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澄清公告

茲提述恒鼎實業國際發展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已於二零一三年九月十六日刊發的

有關 4億美元 2015年到期的 8.625%優先票據（「票據」）購回及取消之公告之中文

版。

本公司謹此澄清，本公司於近日透過市場收購方式以低於面值的價格購入之若干

票據本金值應為美元20百萬元。

因此，「其於近日透過市場收購方式以低於面值的價格購入本金值美元 80百萬元

之若干票據」一句應為「其於近日透過市場收購方式以低於面值的價格購入本金值

美元20百萬元之若干票據」。

承董事會命

恒鼎實業國際發展有限公司

董事長

鮮揚

香港，二零一三年九月十七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鮮揚先生（主席）及孫建坤先生；以及本公司

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陳志興先生、陳利民先生及黄容生先生。


